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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 项目背景

据国家卫健委数据，截至 2021 年底，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

年人口达 2.67 亿，占总人口的 18.9%；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

达 2 亿以上，占总人口的 14.2%。据测算，预计到 2025 年，

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，占比将超过 20%，

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。香港 2022 年老年人口达到 152 万，占

总人口的 20.1%；预计到 2040 年，占比将超过 33%。（注：以香

港 2022 年年中人口 734.61 万人计算）

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，老年人口快速增加，老年人由

于生理功能的减弱。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对

我国近 2 万名 60 岁及以上、在家居住的老年人调查结果显示，

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功能性消化不良率为 13.9%，便秘率

为 24.1%，味觉功能障碍率为 5.7%，嗅觉功能障碍率为 9.2%，

吞咽功能障碍率为 10.4%，咀嚼功能障碍率为 5.6%。吞咽障碍、

咀嚼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也会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长而增加。特

别是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，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。吞

咽障碍是老年群体的常见症状，其发生率高，极易引起误吸、

吸入性肺炎以及营养不良等并发症，增加感染风险，影响生命

质量，严重者可致多器官衰竭，甚至危及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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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适老食品产业现状调查结果表明，我国市场适老食品

供应品种少，严格符合流质食品、软质食品、补水食品，以及

增稠食品等定义的食品十分缺乏。未来，改善老年人饮食营养

状况，需要政府、产业、专业各方努力，共同推动适老食品产

业发展，以应对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带来的问题。

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，我国 2019 年 7 月发布的《健

康中国行动（2019—2030 年）》中提出，要健全老年健康服

务体系，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香

港社会服务联会（以下简称“香港社联”）在 2023 年制定了

《照护食标准指引》，为吞咽障碍人士、咀嚼功能障碍人士及

业界提供专业的指引。基于老龄化的形势及老年人食养特点，

制定针对咀嚼和（或）吞咽功能下降的老年人群易食食品标准，

对促进健康长寿，提高生活质量，规范行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

的意义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任务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工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和

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提出，深圳市分析测试协会负责标准的编制

工作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启动标准编制的前期调研工作。经过

对养老机构及适老食品行业的充分调研后，在 2024 年 10 月，

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工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、香港社会服务

联会、深圳市分析测试协会会同澳门相关部门，共同提出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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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老食品团体标准立项工作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、确定适老食品标准编制意向

2023 年 12 月粤港澳三地达成适老食品标准编制工作意向，

标准编制组于 2023 年 12 月多次召开线上研讨会，提出了适老

食品标准初步框架体系。经专家反复讨论，初步拟定先启动《适

老易食食品》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《适老食品术语和分类》

三项标准的编制工作。

2、养老机构及适老食品生产经营行业调研

目前，我国适老食品产业在国内刚刚起步。国际上适老食

品产业发展领先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、台湾及美国。香港因老

龄人口比例较内地高，且养老服务标准与国际接轨早，适老食

品产业发展比中国内地早。因此，为了让制定的适老食品标准

符合粤港澳三地产业实际情况，且有利于促进粤港澳三地乃至

全国的适老食品产业发展，在标准制定前需要进行较为全面且

深入的养老机构及适老食品行业调研。

2024 年 3 月 13 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养老业服务技

术交流会议，邀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处、许可审查中

心，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、深圳市养老业服务行业协会

和 9 家深圳养老机构的领导、从业者、专家等，就养老行业现

状和适老食品标准的技术方向进行座谈交流，编制组根据讨论

会提出的意见对适老食品标准体系和《适老易食食品》《适老

食品通用要求》《适老食品术语和分类》标准框架结构进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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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完善。

2024 年 4 月 3 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了养老机构与适老食品

行业第一轮调研活动，对深圳市黄贝岭颐养院和深圳市任达养

老产业有限公司两家养老机构进行现场调研。编制组专家及行

业企业代表等一行 35 人参与了本次调研，调研组首先考察了

养老机构综合设施、养老机构食堂加工现场，听取了企业对适

老食品的配料、营养成分、感官形态、制作工艺、安全食用等

的全面介绍，重点讨论了适老配餐食材选择、制作工艺特点、

适老食用安全、适老食品标准要求等内容。会后，标准编制组

编印了“适老食品及标准需求调查问卷”，向粤港澳三地养老

机构征求意见及建议，共收到 30 多份问卷反馈表。通过本次

调研，标准编制组初步了解了深圳养老行业对适老食品的需求

情况，以保障所研制的标准能契合产业发展所急需，确保适老

食品标准及产品开发能满足养老机构的实际需要及产业“痛

点”，最终帮助适老人群吃得更健康营养，促进深港及我国适

老食品产业快速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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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6 月 7 日，标准编制组 15 名专家开展了“深港联

动——适老食品标准体系建设及养老机构与适老食品行业第

二轮调研活动”，对泰康之家鹏园、龙华区观湖街道长者服务

中心、龙华区晚晴苑养护院三家养老机构进行现场调研。调研

组首先考察了养老机构综合设施、养老机构食堂加工现场，听

取了三家养老机构对适老食品的配料、营养成分、感官形态、

制作工艺、安全食用等的全面介绍，重点讨论了适老配餐食材

选择、制作工艺特点、适老食用安全、适老食品标准要求等内

容，为标准框架草案下一步修改与补充获得了宝贵信息。同时

对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标准初稿进行充分讨论及广泛征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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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意见。

2024 年 7 月 12 日，标准编制专家组 11 名专家前往香港

开展第三轮养老行业调研，调研了香港保良局一点回味厨房、

香港保良局西营盘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。标准编制专家

组首先来到香港保良局一点回味厨房，由一点回味厨房负责人

介绍了厨房运作及环境，进行了软食制作实地示范并体验照护

食软餐制作过程。在参观过程中，专家组对照护食软餐进行了

试吃，对适老易食食品制作工艺、质地感官有了更多亲身体验。

在香港保良局西营盘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，香港保良局

高度重视本次调研工作，由助理社会服务总干事刘韻慧女士亲

自讲解护理中心对长者的喂食情况、院舍设备、服务管理、厨

房运作的各个环节细节，并安排专业人员用 PPT 详细汇报了吞

咽障碍长者健康情况、餐膳分类、各类型餐膳、吞咽能力评估

方法。香港保良局西营盘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是是香港

政府签署资助长者服务合约的 44 家长者关护院舍之一，专家

组认识到香港在长者食物照护服务的细节与规范化方面，走在

中国前列，值得内地相关企业与服务业参考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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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8 月 31 日，标准编制专家组及行业相关专家 30

人前往江门开展第四轮养老行业调研，现场调研了广东幸福元

气食品有限公司。该公司是目前在湾区专供香港的适老易食食

品生产企业。专家组对该公司适老软餐进行了试吃，对适老易

食食品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细致的观察，并对食品的质地、口感

和感官体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

3、启动团体标准立项

经过对养老机构及适老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的全面深度调

研，2024 年 10 月 14 日，深圳市分析测试协会联合香港中华

厂商联合会、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共同组织专家在线召开了《适

老易食食品》、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和《适老食品术语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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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》等 3 项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(腾讯会议号：889347445),

立项评审组由来自粤港澳三地的 7 位专家组成。评审专家组分

别听取了 3 项团体标准起草单位的汇报，专家组认为，随着我

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，适老食品产业发展有利于满足老年

人的饮食需要和营养需求，也符合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提

出的发展“银发经济”规划方向。编制《适老易食食品》、《适

老食品通用要求》和《适老食品术语和分类》等 3 项团体标准，

十分必要。专家组一致同意 3 项团体标准立项。

4、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过程

在对粤港二地养老机构及适老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的全面

深度调研的基础上，由香港、澳门、深圳、广州、珠海、江门

等多地专家组成的标准编制工作组，优先考虑了香港产业发展

现状，结合中国内地养老机构食品安全与营养需求，并充分借

鉴日本、欧美及国际吞咽协盟的标准，制定了适合粤港澳大湾

区适老食品产业发展需要的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征

求意见稿。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标准编制组在内部广泛交流意

见并经常充分交流讨论。编制专家分别从检测行业、养老行业、

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等不同专业与行业角度出发，对标准的科学

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。专家们不仅

就标准的具体内容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，还就如何更好地满足

老年人的饮食需求、提升适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等问题进行

了广泛的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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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请湾区标准的相关准备工作

2024 年 11 月 21 日，深圳市分析测试协会受香港社会服

务联会与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邀请参加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

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，达成一致共识，共同申请制定粤港澳

大湾区湾区标准。同时协会还参加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

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主办的乐龄科技博览会，香港特区政府

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先生作为主礼嘉宾致辞，香港特別行政区

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博士、香港特別行政区劳工及

福利局副局长何啟明先生同时出席。

2024 年 12 月 18 日，由深圳市分析测试协会、香港中华

厂商联合会、香港社会服务联会、深圳市养老服务业协会联合

举办的《适老易食食品》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

粤港二地专家 20 人（线下 11 人、线上 9 人）研讨会在深圳计

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召开。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、广东

省标准技术研究院张定康院长、刘杰副院长，以及深圳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标准处郭凤秋副处长出席指导。与会专家对标准征

求意见稿的详细内容及申请湾区标准相关事宜进行了热烈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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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的讨论，建议尽快完成标准修订工作。张定康院长希望标准

研制工作组在前期已有广泛调研及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加快适

老食品团体标准研制的最后冲刺工作，并按流程申报湾区标准

备案。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郭凤秋副处长表示，深圳

市标准化主管部门将全力支持适老食品标准研制工作，及时跟

踪指导并提供服务，规范引导《适老易食食品》、《适老食品

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过程及申请湾区标准的相关流程并尽

快完成备案工作。

三、《适老食品通用要求》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

1. 范围：规定了适老食品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原则、技术要

求、生产加工过程和管理及标签标识要求。

2. 规范性引用文件：引用了我国（包括香港、澳门）相关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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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物、真菌毒素、微生物限量等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检测方法标

准，引用了食品生产卫生规范、散装或预包装食品标签要求等

现行有效的文件。

3. 术语和定义：为更好理解标准的主要内容，本章节对标准

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、定义及出处如下：

(1) 适老食品：根据《WS/T 556 老年人膳食指导》、《 DB42/T

1939.1 老年人营养改善服务指南 第 1 部分：老年人营养供餐》

定义。

(2) 营养素参考值：根据 GB/Z 21922《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

语》定义。

(3) 营养质量指数：根据 WS/T 476《营养名词术语》定义。

(4) 适老营养补充食品：根据 T/CGSS 004《适老营养配方食

品通则》定义。

(5) 优质蛋白质：根据 WS/T 556 《老年人膳食指导》定义。

4. 基本原则：主要从营养均衡、科学合理、准确可靠、美味

可口及安全规范五个方面规定适老食品通用要求的原则。

5. 技术要求：

(1) 原料要求：除要求原料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食品

标准的相关规定外，还规定不得使用氢化油脂。

(2) 感官要求：感官要求应符合 GB/T 10220、GB/T 10221

的要求。

(3) 技术指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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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DRIs2023》编制

《老年人能量及主要营养素参考摄入量》（附录 A）。按 GB14880

制定适老营养补充食品中主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品种、使用范

围及使用量要求。

(4) 安全要求：

1 污染物限量：应同时符合 GB2762 及香港、澳门地区

相关要求。

2 真菌毒素限量：应同时符合 GB2761 及香港、澳门地

区相关要求。

3 微生物限量：一是制定即食预包装食品微生物限量

（包括指示菌及致病菌限量）要求，主要依据《GB 29922 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》、《GB 29921 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及香港、澳门相

关要求制定。二是制定现制现售食品微生物限量要求，主要依

据 GB 31607、DBS44/006 要求制定。

(5) 食品添加剂：适老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需符合销

售地相关标准的要求。

6. 生产加工过程及管理要求：

(1)即食预包装食品，除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外，要求即食

适老食品的分装或灌装应在清洁作业区进行，不同洁净级

别的作业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的分隔，对清洁作业区动态

控制提出具体要求。同时要求生产企业应遵循危害分析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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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控制点的有关原则，建立并有效运行食品安全管理体

系，并取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非即食预包装适老食

品的分装或灌装应在不同的作业区、不同的生产线上进行。

(2)现制现售食品，不得加工法律、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。

食品加工企业应按 GB/T 33497 要求，实施餐饮企业质量管

理或“5S”管理。按规定做好食品的留样，每个品种的留

样量及留样时间符合相关规定。

7. 标签标识：

(1) 预包装食品: 要求营养标签应包括能量、蛋白质、脂肪、

饱和脂肪、反式脂肪酸、碳水化合物、糖、钠等营养素标注。

标签上应标示食品的适宜人群、食用方法、食用温度、每日或

每餐食用量，必要时应标示调配方法或复水再制方法。标签上

应标明食品的贮存条件，必要时应标明开封后的贮存条件。如

果开封后的预包装食品不宜贮存或不宜在原包装容器内贮存，

应向消费者特别提示。为满足三地的不同需求，食品生产企业

可根据各地的相关规定或要求，对不同的食物类别，标注相应

的食品分级、标志及适宜人群。适老营养补充食品标签上还应

标注“与同类产品同时食用时应注意用量”。

(2) 现制现售食品，生产企业宜参考 7.1 要求进行营养信息标

示。标识方式可采用实体标签或电子标签的方式标示。

四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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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。

五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

无。

六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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